附件1

船山区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
一、船山区集体建设用地级别范围分布表
	级别
	乡镇（街道）名称
	村     名

	I级
	保升镇
	保升村、插板堰村、金荷社区、金家沟社区、金桃社区、凉水井社区、升红社区、新开寺社区

	
	北固镇
	斑竹园村、飞凤村、火把堰村、联升村、龙楼社区、龙兴村、石骨埝村、双拱桥村、水库村、铜鼓山村、窝窝店村、向山村、颐康社区、玉堂村

	
	慈音街道
	晨钟社区、慈音寺社区、罐子口社区、杰灵社区、绿洲社区、棉场社区

	
	富源路街道
	段家店社区、二郎庙社区、金梅社区、开善东路中段社区、开善寺社区、明星花园社区、南师路社区、楠木社区

	
	广德街道
	八角亭社区、二井沟社区、广德社区、七里桥社区、十字河村、西山社区、西园社区、月山村

	
	嘉禾街道
	滨江社区、吉祥社区、嘉禾社区、龙桥社区、明月社区、天峰社区、吴家湾社区

	
	介福路街道
	北河街社区、北小区社区、嘉禾桥社区、锦华社区、京宁社区、老盐关社区、燕山社区、

	
	九莲街道
	北兴社区、九莲社区、石溪村、先锋社区

	
	凯旋路街道
	滨河路社区、涪江花园社区、凯旋下路社区、米市街社区、南小区社区、文星街社区、希望社区、油房街社区、

	
	灵泉街道
	广灵路社区、灵泉寺社区、灵应寺社区、桥东社区、书院社区、香山路社区

	
	龙凤镇
	白鹤社区、复兴社区、龙宝村、龙凤社区、清河村、永石桥村、寨子村、彰德桥村

	
	南津路街道
	电江路社区、凯东社区、天宫路社区、天兴社区、邮拱局社区、玉泉街社区

	
	南强街道
	大石桥社区、大转弯社区、定觉院社区、涪江社区、机场社区、金鱼社区、马宗岭社区、清净寺社区、天星坝社区、桐子垭社区、谢家店社区、张飞梁社区

	
	仁里镇
	三洲社区、圣莲岛社区、小河洲社区

	
	西宁街道
	福光庙村、金桂社区、青岗社区、文星桥社区、五里垭社区、徐家堰村、樟树堰村

	I级
	新桥镇
	菖蒲堰村、登高村、高岩村、小坝村、新凤社区、新桥村

	
	杨渡街道
	二教寺社区、苟桥社区、姜家巷社区、马田社区、任家渡社区、水寨门社区、歇马庙社区、洋渡社区、中脊社区、钟灵寺社区

	
	永兴镇
	东兴社区、花拱桥社区、灵通村、旗山社区

	
	育才路街道
	和平东路社区、和平西路社区、犀牛社区、盐市街社区、玉竹街社区、裕丰社区

	
	镇江寺街道
	百福社区、朝阳社区、大东街社区、德胜路社区、顺城街社区、文成街社区、兴隆街社区、正兴街社区、紫薇社区

	II级
	保升镇
	宝凤村、观山村、和兴村、太和桥村

	
	桂花镇
	金桂社区、银桂村

	
	河沙镇
	凤凰村、栖凤村、栖凤社区、梓桐村

	
	老池镇
	黄桷村、金凤村、金盆村、龙港社区、书院村

	
	灵泉街道
	乘龙社区、僧家沟社区

	
	龙凤镇
	宝塔村、大白塔村、定宝村、石桥村、棕树村

	
	唐家乡
	红涪社区、长虹村

	
	西宁街道
	兰井村

	
	新桥镇
	白家桥村、大青村、凤阁村、凤台村、高字库村、贵家桠村、洪江村、花祠村、黄连沱村、龙池村、偏岩村、双堰村、顺河村、顺江村、新西村、新羊村、杨板溪村、银子村、长伍村、梓潼村

	
	永兴镇
	柏湾村、太平桥社区、新开村、应龙村、长庙社区

	III级
	桂花镇
	渡槽村、桂郪村、翰林村、黄龙村、金井村、兰桂村、三圣村、杉树村、石景村、响堂村

	
	河沙镇
	赤岩沟村、谷村、桂花村、鹤林村、景峰村、送家沟村、王家场村、云灵村

	
	老池镇
	樊哙山村、福龙村、花园村、龙泉村、双跃村、铜锣村、响水洞村、芋禾村

	
	仁里镇
	常林村、东兴村、解放新村、桃李村、文笔山村、卧龙庵村、亿禾村

	
	唐家乡
	东山村、金塘村、伞峰村、万福村、西堰村、渔舟村

	
	永兴镇
	朝阳村、红牌村、花果村、吉兴村、锦秀村、联盟村、箩篼埝村、孟桥村、青龙村、清源村、长安村


二、船山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一览表
	              土地级别
类型
	I级
	II级
	III级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商服用地
	481
	32.07
	391
	26.07
	310
	20.67

	宅基地
	316
	21.07
	263
	17.53
	204
	13.6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59
	17.27
	215
	14.33
	174
	11.60

	工业用地
	192
	12.80
	160
	10.67
	140
	9.33


三、基准地价内涵
（一）估价期日：2022年1月1日；
（二）权利状况：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土地使用年期：商服用地40年，宅基地无使用年期限制，工业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0年；
（四）标准容积率：商服用地1.2，宅基地1.5，工业用地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符合宗地规划设计条件；
（五）开发程度：宗地外“三通”（通上水、通电、通路），宗地内“场平”（场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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